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掘动路面、占用道路、

开设道口、雨污水接口及占用绿地的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京技管字［1996］211号发布，［1999］036号修订）
为了加强开发区市政工程、公共绿地的管理，根据国家及北京市的有关规定，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对于市政管理局已接收管理的市政设施需掘动路面、占用道路、开设道口、雨污水接口及占用绿地等事项，特制定本办法。

一、 关于掘动路面

（一） 开发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凡需掘动路面时，必须先向市政管理局申请，并附施工方案和图纸。经市政管理局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并办理交费等手续后，由市政管理局发给掘路许可证。此后，方可在批准范围、期限内进行施工。

（二） 为保证道路工程的质量完好，掘路的路面恢复工程，应由市政专业养护队伍或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市政专业施工资质的队伍承担。凡由建设单位委托的，建设单位应对工程质量负责。大型掘路，建设单位同施工单位必须签订工程协议书。施工单位应持有建设管理部门核发的开工许可证。

（三） 掘路与补路施工应遵守下述要求：

1、 施工现场不得妨碍正常排水，并设置明显标志。

2、 施工中，对未批准掘动的路面和排水管线等市政设施，不得任意拆动或损坏。

3、 沟槽还土必须达到市政工程质量标准，保证路面修复后不沉陷，并向区市政管理局提供还土密实报告。各种检查井要与路面衔接平顺，井盖放置稳固。剩余渣土及时清运，恢复原地貌。

4、 道路和排水管道的修复，应按原位置、原标准、原结构厚度修复。

5、 施工时必须将掘路许可证存放工地，以备检查。

（四） 掘路恢复自竣工并交区市政管理局验收后，由申报掘路的单位保修一年，负责解决保修期内发生的质量问题，承担影响设施使用功能而造成的损失。

（五） 掘动路面应按照批准的数量，交纳掘路修复补偿费。如掘动的路面需超过原批准数量者，应提前办理并补交超过部分的掘路修复补偿费，没有办理而超掘路面者加倍收费，并给予处罚。

（六） 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定，凡由“申报单位”委托施工单位自行修复路面的，经取得区市政管理局同意后，由“申报单位”向市政管理局交纳掘路修复补偿费的30％，作为掘路补偿费。

（七） 未经批准擅自掘动路面者，除勒令停工补办申请审批手续外，按北京市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 关于占用道路

（一） 任何单位和个人，凡需临时占用开发区内的道路，必须先向区市政管理局申请，经市政管理局审查同意，办理交费手续费后，领取市政管理局占道许可证，再凭该证报经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领取交通管理占道许可证，方可在批准期限、范围内占用。在批准期限届满后仍需继续占用的，必须按本办法再重新办理审批。对于虽经批准，但根据开发区建设的进展需要，必须马上拆除或挪用时，应立即无条件腾退所占用道路。

（二） 经批准临时占用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 禁止擅自变动占用地点、扩大占用范围或延长占用期限；

2、 禁止围圈、占压消火栓和各种市政管线的检查井；

3、 经批准堆物、堆料的，由堆放者放置明显标志，必要时设置人员维护周围的交通秩序；

4、 不得影响市政工程和绿化养护施工以及垃圾、渣土、粪便清运的正常进行；

5、 临时占用道路期满，及时腾出所占用道路，清理现场，恢复道路原状；

6、 遵守批准部门提出的其他要求。

（三） 对于非法占用道路或虽经批准但擅自变动占用地点、扩大占用范围或延长占用期限的单位和个人，除按北京市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外，再按其非法占用时间和面积追缴5－10倍的占道费和交通管理费。

（四） 因临时占用道路造成路面和道路设施、交通设施损坏的，应按有关规定交纳修复补偿费用；因不按规定占用道路的，影响交通安全，造成交通事故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关于开设道口

（一） 开发区内任何单位，凡需进行开设道口施工时，必须先向区市政管理局申请，市政管理局再根据该单位的工程规划建设许可证及其有关图纸进行审批，并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后，发给开设道口许可证。

（二） 为了保证开发区道路、市政管道设施工程的质量完好和正常运行，在开设道口施工中，区市政管理局有权对其施工质量进行检查监督，不合格者，不予竣工使用。

（三） 在做大门开设道口时，凡改动原有市政管道（包括路灯管道及手井）者，一切费用均有申报单位负责。

（四） 区内各单位，在施工大门开设道口时，必须根据市政管理局的要求预埋市政管道及相应设施，其材料费由区市政建设工程费预支。超出2个以外的大门，开设道口预埋市政管道及相应设施的所有费用，均由申报单位自行负担。

（五） 对大门已建好，在新开道口上未做预埋市政管线的，一旦将来市政管道施工需穿越道口路面，其破路费由区市政建设工程费用列支。

（六） 各单位必须将大门开设道口预埋市政管线竣工图一式四份交市政管理局备案。

四、 关于雨污水接口

（一）开发区内各单位的下水道小区支线与市政排水管道的接口，直接影响到开发区市政排水设施的合理使用与正常运行，为此，无论任何单位和个人，凡需与市政排水管道接口的，必须事先到区市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审批手续。报审时，要持区规划局所发规划设计条件和工程设计图纸（包括管线位置图、平面图、纵断图、排放有毒、有害废水的还须有水质分析资料和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和结构图）以及区建设局核发的开工许可证，经市政管理局审查同意后，方可由市政专业养护队伍或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市政专业施工资质的队伍在限期内施工。

（二） 施工中，如需掘动市政道路，则必须及时办好路面掘动手续，方可继续进行。

（三）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向区市政管理局填报竣工报告书和竣工图，并负责邀请施工单位、质量监督站、区市政管理局进行验收，检验合格后，由市政管理局核发雨污水管道验收合格准许通水证，方可使用。

（四） 如未经批准私自接修市政雨污水管道的，则按北京市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五、 关于占用绿地

（一） 凡属占用并改变开发区公共绿地使用性质的，需经开发区市政管理局核定，由开发区规划局批准。

（二） 凡属临时占用公共绿地的，须填写申请表，经市政管理局同意并办理交费手续后，发给临时占用许可证。

（三） 凡因占用绿地需伐移树木的，由市政管理局批准。因占用公共绿地造成花草、树木损失的，由占用单位负责补偿。凡因市政工程需占用或毁坏绿地的，要持有规划局印章的平面图以及建设局核发的开工日期的证明。

（四） 临时占用绿地需在规定期限内清理现场，恢复原状，如延期须提前十天重新办理报批手续。

六、 其他

（一） 本办法自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二） 本办法由市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

